
保护举报人的规定!

!

人民检察院应当保障举报人及其近亲

属的安全!依法保护其人身权利"民主权利和

其他合法权益#

!

严禁泄露举报人的姓名" 工作单位"家

庭住址等情况!严禁将举报材料和举报人的有

关情况透露或者转给被举报单位和被举报人$

!

调查核实情况时! 不得出示举报材料

原件或复印件!不得暴露举报人!除侦查工作

需要外!不得鉴定匿名信函笔迹$

!

宣传报道和奖励举报有功人员! 除本

人同意外!不得公开举报人的姓名%单位$

!

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! 如果属于国家

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!假公济私!对举报实

施报复陷害构成犯罪的!应当依法立案侦查!

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& 如果打击报复举报

人不构成犯罪的!应当移送主管部门处理$

对举报人的奖励!

人民检察院对贪污贿赂% 渎职等职务犯

罪的大案要案!经侦查属实!被举报人被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的! 应当对举报有功人员和单

位给予精神及物质奖励$

受理举报单位!

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受理群众或单位对

犯罪嫌疑人或犯罪行为的举报$

嘉定区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

地址!嘉定区博乐路
!"

号

举报电话!

#$$%&'''

邮编!

&'%(''

受理举报范围!

!

贪污贿赂犯罪$ 包括贪污%贿赂%挪用

公款%巨额财产来源不明%私分国有资产等犯

罪$ 这类案件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$ 即

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$ 国有公司%企

业% 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

国家机关%国有公司%企业%事业单位委派到

非国有公司%企业%事业单位%社会团体从事

公务的人员! 以及其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

员$

!

渎职侵权犯罪$ 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

员玩忽职守%滥用职权%徇私舞弊等渎职犯罪

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%刑讯逼供%报

复陷害% 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

罪和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$ 这类案件的

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$

!
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

他重大犯罪案件! 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受理

的案件$

此外!按照检察机关的受案范围!如果举

报人发现有职务犯罪案件的! 可随时向检察

机关举报$对于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举报%

报案%控告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投案自首!检查

机关将接受后按照材料的性质和管辖分工移

送主管机关处理!并通知举报人$

举报方式!

举报可以采用书面%口头%电话%电子邮

件或者举报人认为方便的其他形式$

职务犯罪情况
市民举报一览

如何举报职务犯罪!

!

月
"#

日至
!

月
$%

日，是全国检察机关第十八个“举报宣传周”。本版刊登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及举报方法等，帮助
读者进一步了解举报常识，知悉如何发挥监督作用，帮助党政机关及时查处职务犯罪，促进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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惩治职务犯罪
维护公平正义

将受贿所得的液化气!以低于市场价

格卖给职工" 某市人民医院院长蒙某原以

为#摆平$了职工!便可高枕无忧!没想到!

一封举报信彻底击碎了他的美梦%

举报信揭开医院"黑幕#

!""#

年
$

月!某市检察院收到群众举

报! 反映该市人民医院院长蒙某涉嫌受

贿"初查后!检察机关于同年
%

月
&

日以涉

嫌单位受贿罪! 对该市人民医院立案侦

查"

'&&%

年开始!行贿药商熊某挂靠一新

特药公司销售药品" 同年!熊某即以&送液

化气$为诱饵!获得了市人民医院价值不

菲的药品合同%

!

年后!市人民医院院长调

换! 熊某即将目标对准了新任院长蒙某%

经过协商!同年
#

月!熊某再次拿下了该

院为期
(

年'高达
$""

万元的药品合同"不

同的是!此次熊某须让利
)!*

!为人民医

院免费供应
&"""

瓶液化气"

同年
+

月!市人民医院与市石油公司

液化气站签订供购液化气协议!约定市人

民医院从该站购买液化气的款项由熊某

支付" 每至月末!熊某便与市人民医院工

会主席钟某一起到液化气站进行核对'付

款"

案发后!经检察机关查明!从
!"""

年

+

月至次年
,

月! 该市人民医院共收受熊

某的液化气
&%!"

瓶!价值
#$-%

万元 "

受贿者竟被职工认可
随着侦查的深入!检察官发现!市人

民医院对接受药商贿赂一事并不避讳!几

乎每一次都通过该医院院务会或职工大

会" 由于医院提供的液化气每瓶约低于市

场价
'#

元! 医院的干部职工几乎没人对

领导层的犯罪行为进行举报"

据该医院原财务科长李某回忆!

!..(

年
(

月! 新任院长蒙某为避免职工 &有意

见$!在院务会上决定沿袭前任的做法!公

开表示&液化气(生意)要继续做$% 蒙某新

的举措获得了职工的认可!全院液化气开

户达
,(+

户%

但&好景$不长!该违法行为很快被别

人举报至相关部门% 已听到风声的市人民

医院召开紧急院务会!决定停止接受供气%

为消除药商&误会$!他们还邀请熊某参加

了院务会%风声过后!市人民医院又重新与

熊某&合作$%

液化气低价卖给职工
市人民医院收到熊某的免费液化气

后! 即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职工% 从

!...

年
+

月至次年
,

月!共收得职工液化

气款
!&-,

万余元%

!..$

年
%

月! 迫于被举报的压力!蒙

某指令财务人员清理回扣%此次清理!共清

理出以体检费'折让收入入账的回扣!总额

高达
+.

万余元% 其中!收受新特药公司的

回扣便高达
!.

多万元%

!..#

年
''

月!蒙某被捕% 同年
'!

月!

检察机关以涉嫌单位受贿罪对市人民医院

和蒙某个人提起公诉%经法院审理认定!市

人民医院在账外暗中收受新特药公司药品

供应商回扣
&%!.

瓶液化气! 价值
#$-%

万

元!判处市人民医院犯单位受贿罪!判处罚

金
#

万元% 该院院长蒙某被判处有期徒刑

'

年!缓刑
'

年%

!...

年
'.

月
(.

日!区人民检察院举

报中心接到市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转来

的一封匿名举报信!反映
/

公司总经理老

马将国有资产出借或投资某私人企业!金

额高达
,..

万元% 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虽有

一定价值!但由于信中反映的情况过于简

单!调查一时难以深入进行%

之后!举报中心在开展举报宣传活动

时!有意将活动地点设在
/

公司!以法律

咨询'举报宣传'版面展览等方式普及举

报常识% 果然!

!..$

年
$

月
,

日!举报中心

又收到第二封内容更为详实的举报信!反

映老马等人擅自出借公款!并借采购等机

会大肆贪污公款'收受贿赂%

反贪部门查明*

'&&#

年
'!

月至
!..'

年
'!

月期间!老马先后将
/

公司共计
(..

余万元资金!出借给
0

公司及该公司与其

他单位在上海某区投资的
1

公司使用!并

在借款利息等方面给予优惠 %

!...

年
#

月!老马向
0

公司董事长老陈参股的
1

公

司索取了一张金额为
(.

万元人民币的支

票!很快!老马以私人名义用这笔钱购买了

位于上海市中心区的一套自住商品房% 此

外!老马还利用职务便利!为江苏省海门市

某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工程队承建
/

公司

的标准化厂房'办公大楼'招待所等工程项

目提供便利% 期间!老马又先后于
!..'

年

,

月'

!..!

年
#

月'

!..(

年
%

月
(

次收受

该工程队负责人老于送来的人民币
(

万多

元!用于赴澳门特区赌博等%

!..$

年
#

月!老马被区检察院以受贿罪

立案侦查!同年
&

月!嘉定区人民法院以受贿

罪判决老马有期徒刑
#

年! 同时没收个人财

产
#

万元人民币及在案贿赂款
((

万元人民

币% 证据面前!一向精明的老马终于落马了%

案例一 举报有功 老马落马

案例二 商业贿赂 法理难容

点评!

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!暗中给予交易对方有关人员和能够影响交

易的其他相关人员以财物或其他好处的行为$ 行为的目的是争取市场交易机会!而非其他

目的$ 检察机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!特指在商业活动领域中发生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国有单

位的贿赂犯罪!涉及的罪名有'在商业活动领域中发生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国有单位行贿%受

贿%介绍贿赂%单位行贿%单位受贿%对单位行贿罪$

本案中!熊某采取(送液化气)的手段贿赂市人民医院!以达到其销售药品的目的!属

典型的商业贿赂行为# 蒙某的行为!实质上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犯罪行为!是为单位谋取

不正当利益!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!因此认定为单位受贿罪#

点评!

举报人如发现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!可以通过信函%当面%电话%传

真%网络或者举报人认为方便的其他形式向检察院举报中心举报!举报时应尽可能详细地

提供被举报人的姓名%单位或地址和犯罪事实等#

本案中!举报人第一次写来的举报信!就是因为采用匿名举报!且未能提供被举报人

详细的犯罪事实!给案件的深入调查带来难度#因此!在举报的方式上!提倡举报人实名举

报!方便检察机关进一步调查%核实情况#检察机关会依法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#如举报

人实在不愿公开姓名的!可以匿名举报!但必须据实举报!不得捏造事实!伪造证据!诬告

陷害他人#

'%

年来!嘉定区检察院举报中心共受理

公民以信函%来访%来电%约见等形式的举报

$'$$

件!经初查后立案侦查
+#!

件!其中大

案
(&$

件%要案
!$

件!为国家和集体追缴赃

款赃物%挽回经济损失
!'(%&-,,

万余元# 在

法律威慑下! 有
',%

名犯罪嫌疑人到举报中

心投案自首#今年
'

至
#

月!已立案侦查职务

犯罪大要案
,

件#

相关链接

&''"

年
"

月
%$

日 星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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